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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R080000202102 

宁德“3·30”“勇峰 X”轮拖带船组与 

无名钢质小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简况 

2021 年 3 月 30 日 2052 时许，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所属拖

船“勇峰 X”轮拖带“蓝海 XX 号”浮船坞（以下简称“勇”船

组）自广东江门开往江苏扬中途中，在福建宁德浮鹰岛附近海域

（概位：26°34′.3N/120°12′.2E）与宁德市霞浦县何 XX、盛 X、高

XX 等 3 人所有的无名钢质小船（以下简称“无”船）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该无名钢质小船沉没， 1 人死亡，3 人失踪。构成较大

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二、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VHF: 甚高频无线电话 

VTS：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NSM: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三、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福建海事局

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本起事故有关的当事人和客观证据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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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主要情况如下：  

（一）船舶资料 

1.“勇”船组 

（1）“勇峰 X”轮 

船名 勇峰 X 曾用名 勇峰 Y 

船籍港 舟山 船舶类型 拖船 

船体材料 钢质 MMSI 413431XXX 

总吨 487 净吨 146 

总长 43.76M 型宽 10.0M 

型深 4.3M 航区 近海 

营运航区 A1+A2 主机功率 2426KW 

建造厂家/ 

建成日期 
武汉 XX 船务有限公司 /2008 年 2 月 28 日 

船舶所有人/ 

地址 

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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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勇峰 X”轮照片（2021 年 4 月 7 日） 

（2）“蓝海 XX 号”  

船名 蓝海 XX 号 船舶类型 浮船坞 

原船籍港 江门 主机功率 / 

总吨 6696 净吨 3348 

总长 86.4M 型宽 31.2M 

型深 9.8M 航区 内河 A 级 

建造厂家/ 

建成日期 
江门市 XX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 日 

船舶所有人/ 

地址 
仪征市 XX 船舶修造厂 

 

 

 

 

 

 

 

 

 

 

图 2：“蓝海 XX 号”浮船坞照片（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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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船 

原船名 闽狮渔运 00XXX 曾用船名 闽狮渔运 FXXX 

原船籍港 石狮 船舶呼号 35058140XXXX 

船舶种类 捕捞辅助船 生产方式 收鲜船 

总吨 36 净吨 20 

总长 15.65M 型宽 4.6M 

型深 1.95M 主机功率 110 KW 

航行作业区 沿海 船体材料 钢质 

建造厂家/ 

完工日期 
石狮市 XX 船舶修造有限公司/2008 年 4 月 7 日 

船舶所有人/ 

地址 

实际船舶所有人何 XX、盛 X、高 XX/宁德市霞浦县长春

镇吕峡村 

 

 

 

 

 

 

 

 

图 3：无名钢质小船 （船舶最初登记时） 

（二）船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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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勇峰 X”轮 

（1）船舶证书和检验情况 

该轮持有舟山海事局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签发的《船舶所

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国籍证书》，登记所有人为舟山 XX 海

运有限公司；持有浙江省船舶检验局舟山检验处于 2018 年 7 月

6 日签发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相关船舶登记、检验证书齐

全有效。 

（2）船舶安全监督检查情况 

该轮最近一次船旗国监督检查由宁波穿山海事处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实施，共查出缺陷 19 项，2019 年 10 月 14 日对其中

18 项缺陷进行复查，剩余 1 项缺陷“左舷救生筏存放筒外壳破

损”处理意见为“十四天内纠正”，无复查记录表明该项已纠正。 

该轮安全检查所列缺陷与本次事故无直接关联。 

（3）导助航设备情况 

该轮驾驶台导助航设备主要配备有：2 部雷达，1 台电子海

图，1 台卫导，1 台 AIS，1 台 GPS，1 台 VHF，1 台中高频，1 台

测深仪，均可正常使用。 

经调查，事故发生前，驾驶台主要导助航设备工况如下： 

AIS、GPS 设备保持开启，1 台电子海图和 1 台卫导开启但均

未设定历史航迹记录保存，VHF 均守听 16 频道，2 部雷达均为

船首向上相对运动、偏心显示，驾驶台左侧雷达量程设置为 1.5

海里，右侧雷达为 3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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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次及载货情况 

“勇峰 X”轮本航次拖带“蓝海 XX 号”浮船坞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 0920 时从广东江门市 XX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码头开航，

驶往江苏扬中，艏吃水 2.0 米、艉吃水 4.0 米。拖缆长度约 300

米，采取吊拖方式，拖缆采用直径为 36mm 的钢丝缆。据“勇峰

X”船员陈述，航行中拖缆呈弧形下垂形态，两端连接在船上，

在水面上约 2.5 米至 3 米，拖缆中段下垂到海面下。 

“勇”船组在开航前未申请船舶检验机构进行拖航检验，未

取得适拖证书。 

 

 

 

 

 

 

 

图 4、5：“勇”船组拖带情况 

2.“蓝海 XX 号”浮船坞 

（1）船舶证书和检验情况 

该轮原《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国籍证书》由江门

海事局 2020 年 7 月 20 日签发，登记所有人为江门市 XX 船舶工

程有限公司；2021 年 03 月 12 日，江门海事局注销该轮船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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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和国籍，注销原因为船舶已卖。根据“勇峰 X”轮提供的《浮

船坞买卖合同》，江门市 XX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将“蓝海 XX 号”

卖给仪征市 XX 船舶修造厂。综上，本航次“蓝海 XX 号”浮船坞

未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 

该轮持有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于 2020 年 7 月 9 日签发《内

河船舶检验证书簿》（内河 A 级），相关检验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2）船舶安全监督检查情况 

查无该轮接受船舶安全监督检查的记录。 

3.“无”船 

（1）船舶证书和检验情况 

该船未办理船舶登记、检验手续，未持有任何船舶证书。据

船员亲属称，该船刷有“闽狮渔 00XXX”的船名。经调查，“闽

狮渔 00XXX”轮曾于 2007 年 10 月在泉州石狮渔港监督机构（现

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办理船舶登记，原登记船名为“闽狮渔 FXXX”，

2012 年 3 月申请登记换证，船名变更为“闽狮渔 00XXX”，原登

记船舶所有人为蔡 XX。 

根据石狮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关于“闽狮渔 FXXX”证书

情况有关说明》：该船原国籍证书号为:XX，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有效期满未延续。2020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完成该船

国籍证书注销。该船原所有权号为：XX。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局《关于开展全省海洋捕捞渔船和辅助船数据核查清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辅助船已纳入数据库管理的均须持有辅助船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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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法有效许可证的辅助船，应及时予以清理。2019 年 9 月

30 日，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在石狮日报刊登“关于核查清理我市

捕捞渔船和辅助船数据的公告”，要求船舶所有人申请补办辅助

船许可证，该船仍未在限期内补办辅助船许可证，且未提出任何

异议。2020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完成该船所有权证书注销。 

该轮原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

局（泉州）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签发，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6

日，有效期满未延续。（详见附件 2） 

（2）船舶买卖情况 

2019 年 8 月，在泉州务工的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居民吴 XX

向石狮市祥芝镇傅 XX 购买“无”船在石狮市周边水域生产作业。

2021 年 1 月底，吴 XX 将该船开到霞浦县长春镇赤沙村，并于 2

月 15 日将船转卖给何 XX、盛 X、高 XX 等 3 人。 

（3）船舶安全监督检查情况 

无检查记录 

（4）导助航设备情况 

根据原船东吴 XX 陈述：该轮原安装 1 台夏野（古野）船用

雷达、1 台导航仪、1 台鱼探器（鱼探导航二合一）、1 部卫星

电话、1 台对讲机、1 台 AIS，无 16 频道专用对讲机，无单边带。

何 XX 等人购船后又加装了 1 台 AIS，型号为 SH-1098A。 

（5）航次及载货情况 

何 XX、盛 X、高 XX 等 3 人购买该船主要用于海上收购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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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俗称“收鲜船”。本航次何 XX 等人驾船夜间出海后，由于

在船人员均在事故中死亡或失踪，沉船亦尚未探摸到，调查组无

法获取事故航次该轮的载货情况。 

（三）人员情况 

1.“勇”船组 

经调查，该轮本航次船上共有 11 名船员（详见附件 3），

其中船长夏 XX 和三副郑 XX 所持船员适任证书等级低于“勇峰 X”

轮的主推进动力装置功率的等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

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第八条“在拖轮上任职的船长和甲板

部船员所持适任证书等级与该拖轮的主推进动力装置功率的等

级相对应”的规定，不满足“勇峰 X”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

书》要求。 

主要涉事船员情况如下： 

船长夏 XX，持有海南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吨

船舶的船长适任证书（适用的限制：不适用于配有电子海图显示

信息设备和自动雷达标绘仪的船舶），2021 年 2 月上船任职，

事故发生时在住舱休息。 

三副郑 XX，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吨

船舶的二副适任证书（适用的限制：不适用于配有电子海图显示

信息设备和自动雷达标绘仪的船舶），2020 年 6 月上船任职，

事故发生时在驾驶台指挥操纵船舶。 

值班水手虞 XX， 2020 年 5 月上船任职，事故发生时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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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操舵。 

“蓝海 XX 号”浮船坞作为无动力被拖船，本航次无配备人

员在船。 

2.“无”船 

该船本航次船上共4 名人员，其中3人持有渔业船员证书（基

本安全培训），仅可在海洋渔业船舶上从事普通船员工作，另 1

人未持有任何船员证书，4 人均不具备船舶驾驶资格（详见附件

4），具体情况如下： 

何 XX，男，福建霞浦县人，持有渔船船员证书（基本安全

培训），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盛 X，男，福建霞浦县人，持有渔船船员证书（基本安全培

训），在本起事故中失踪。 

高 XX，男，福建霞浦县人，持有渔船船员证书（基本安全

培训），在本起事故中失踪。 

陈 XX，男，福建霞浦县人，未持有任何船员证书，在本起

事故中失踪。 

（四）环境因素 

1.气象海况 

根据福建省宁德市气象服务中心提供的宁德市气象证明：

2021 年 3 月 30 日 20 时-21 时，霞浦县北礵岛（位于事故海域以

北 11 海里）阴有小雨、平均风力 6 级、阵风 7 级。 

据“勇峰 X”轮三副和水手称：事发时，海上东北风 7-8 级、



 

第 11 页 共 30 页 

大雨。 

根据《潮汐表》查得3月30日三沙潮汐：高潮潮时1048/2312，

潮高 626cm/632cm；低潮潮时 0452/1709，潮高 6cm/-5cm。 

2.事故水域通航环境 

事故水域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三沙湾口北侧的浮鹰岛以东，海

图水深 15-18 米不等。该水域为福建沿海中小型船舶南北习惯航

路的通航水域，中小型船舶交通流密度较大，当地沿海小型渔业

船舶也习惯在该水域作业活动，通航环境较为复杂。根据宁德

VTS 回放记录，事发时，事故附近海域清爽，除“勇”船组与

“无”船外，约 2.5 海里范围以内无发现他船 AIS 信号及移动物

标雷达回波。 

图 6：事发水域 VTS 截图 

（五）管理因素 

1.“勇峰 X”轮 

“勇峰 X”轮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为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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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法人代表张 XX，持有浙江省

港航管理局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签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编号：），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营范围为国内

沿海普通货船、拖航运输，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对该公司开展最近一次审验。公司经营船舶 10 艘，其

中干货船 5 艘、拖船 5 艘。由于未强制要求适用 NSM 规则，该

公司未建立和运行安全管理体系，但制定了一套涵盖安全管理机

构、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安全监督检查

制度、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制度等方面的安全

管理制度。 

“勇峰 X”轮与“蓝海 XX 号”浮船坞本航次拖带合同由舟

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与仪征市 XX 船舶修造厂签订，舟山 XX 海运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母子

关系，实际拖带作业由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安排操作。 

经调查，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未全面、有效履行航运公司

安全与防污染责任，公司安全科（海务）科长不熟悉本公司管理

制度中规定的管理职责，2020 年至今，未落实安全管理制度/第

三篇/2.1、2.2 的规定对所属船舶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公司

2020 年未落实安全管理制度/第四篇/四/2 的规定开展船岸应急

演习。该公司未对“勇峰 X”轮船员配备是否满足《最低安全配

员证书》要求进行有效监控；未对“勇峰 X”轮本航次拖带作业

的拖带航行安全进行有效监控，对“勇”船组未办理拖航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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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带灯号不规范、被拖船“蓝海 XX 号”浮船坞未持有船舶所有

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等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未尽到安全监控和

管理的责任。 

2.“无”船 

该船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属于乡镇“三无”

船舶，何 XX、盛 X、高 XX 等人在购得该船后，在事故发生前曾

先后 6 次出海收购渔获，但未主动到当地长春镇人民政府登记造

册并纳入乡镇“非标”船舶管理，也未有效履行驾驶自有船舶从

事海上水产收鲜生产作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 

经调查，霞浦县长春镇人民政府基本能按照《宁德市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宁德市乡镇“非标”船舶安全生产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开展乡镇“非标”船舶“封港清查”、

宣传培训、登记造册等相关治理工作。但吕峡村委会在贯彻落实

上级有关“三无”船舶文件精神和相关海域管控要求方面存在薄

弱环节，该村对乡镇“非标”船舶日常安全检查无计划性，相关

“封港清查”覆盖周期较长，无法保证动态覆盖。“无”船事发

前已在吕峡村、赤沙村等当地水域活动近三个月，其间曾六次出

海收购渔获，事故航次正是从吕峡村东澳码头出航。据该村船管

员陈述，其曾见过“无”船停泊在本村避风港，因见其船体刷有

“石狮”的字样，就以为是外地船舶，未作进一步排查。 

（六）沉船扫测情况 

根据福建鑫海水域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霞浦吕霞村沉船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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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声呐扫侧技术报告，该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7 日、4 月 12

日、4 月 28 日等多次对事故水域进行水下多波束扫侧，总扫侧

面积约 25 平方千米，扫测发现障碍物 2 处，经比对并非本次事

故沉船。截至本报告完成时，尚未扫测发现沉船位置。 

四、重要事故要素 

（一）碰撞事实 

1.“勇”船组 

2021 年 3 月 30 日 2142 时，“勇峰 X”轮船员向宁德市海上

搜救中心报警称，该轮在航经宁德浮鹰岛东北水域时，与一疑似

小渔船会遇时，小渔船灯光消失，怀疑该船失事。 

“勇峰 X”轮当班三副陈述：“勇”船组与一疑似渔船会遇

后，该船舶 AIS 消失、灯光信号消失。 

经查宁德 VTS 记录，30 日 2052 时，“勇”船组在宁德浮鹰

岛正东约 2.3 海里附近水域与一艘 AIS 显示为“SH”的船舶近距

离会遇，显示为“SH”的船舶 AIS 信号在接近拖带船组后未再显

示移动，并于 30 日 2114 时消失。 

经查海兰信公司小目标雷达系统的雷达回波记录：30 日

2052 时，在宁德浮鹰岛正东约 2.3 海里附近水域，一移动物标回

波横穿“勇”船组航迹带，并在约 2 分钟后，该物标回波信号消

失。 

经比对本起事故发生期间宁德 VTS、海兰信小物标雷达系统

等电子数据记录，2021 年 3 月 30 日 2030 时至 2100 时，宁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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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岛正东 3.5 海里水域内，仅有“勇”船组和 AIS 显示为“SH”

的船舶，也未发现其他船舶回波和信号。 

图 7：宁德 VTS 回放中两船近距离会遇情况 

2.“无”船 

（1）经查宁德 VTS 记录：AIS 显示为“SH”的船舶信号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1938 时在霞浦县长春镇吕峡东澳码头开始显

现。经比对吕峡边防所提供的监控视频证据：30 日 1931 时，停

泊在东澳码头的“无”船开始显示灯光，约 1937 时开始倒车，

约 1938 时驶离东澳码头，且上述时段未发现其他船舶驶离东澳

码头或航经附近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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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图 9：宁德 VTS 回放截图、东澳码头录像截图 

（2）何 XX 等人购入“无”船后曾 6 次出海作业，6 次出海

作业情况均与船名显示为“SH”的 AIS 信号轨迹高度吻合。 

（3）何 XX 等人购入“无”船后，因原船上 AIS 设备已损坏，

委托吕峡村船舶电器维修人员何 XX 从三沙国寿船用电子维修部

代购一台 AIS 安装到“无”船上。根据何 XX 陈述，他应何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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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该台 AIS 呼号改为 05503。设备型号为 SH-1098A，系深

圳市顺航通导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该 AIS 显示船名默认为“SH”，

是“顺航”的拼写字母缩写。 

（4）根据何 XX 妻子陈 XX 陈述：2021 年 3 月 30 日 1930 时

许，何妻与何 XX 等共计 5 人乘电动三轮车到吕峡村东澳码头，

随后何妻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离开，何 XX 等 4 人通过泡沫筏登

上“无”船，然后驾船驶离东澳码头。何妻的事实陈述可从吕峡

边防派出所提供的视频资料得到印证。 

（5）根据当地电信部门提供的信息，30 日 2019 时，何 XX

曾与朋友通过移动电话联系，此后再也查无“无”船上人员与外

界电信联系的记录。 

3.推定结论 

综上所述，调查组综合分析当事两船相关电子证据、证人证

言，形成“勇”船组与“无”船碰撞事实的证据链，调查组推定：

AIS 信号显示为“SH”的船舶为“无”船，“勇”船组与“无”

船形成近距离会遇并发生碰撞，导致“无”船沉没。 

（二）事故发生时间和位置 

经分析宁德 VTS、海兰信小物标雷达系统记录，2021 年 3

月 30 日约 2052 时，“无”船的雷达回波处在“勇峰 X”轮与“蓝

海 XX 号”浮船坞的回波之间的中间位置，约 2 分钟后，该物标

回波信号消失。因此推定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30 日约

2052 时，对应事发概位为 26°34′.3N/120°1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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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遇局面 

本起事故发生在两船互见的夜间，根据两船的航行船位电子

数据，经电子海图标绘和分析，碰撞事故发生前“勇”船组与“无”

船构成交叉相遇局面。具体如下： 

图 10：海兰信公司测绘的两船会遇情况 

2028 时许，两船相距 3.5 海里，CPA 0.08 海里、TCPA 23 分

钟，存在碰撞危险，双方处于交叉相遇局面。“勇”船组位于“无”

船右舷前方，根据《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五条，“无”

船为让路船、“勇”船组为直航船。其后，双方相对方位基本不

变，CPA 约为 0.5 海里，TCPA 逐渐减小。2047 时许，“无”船

的航迹显示其有向右转向的态势，并与“勇峰 X”轮回波左舷通

过，随后仍继续接近“勇峰 X”轮与“蓝海 XX 号”浮船坞的回

波连线直至航迹信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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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碰撞部位和角度 

根据“勇峰 X”轮值班三副陈述以及绘制的示意图，“无”

船灯光信号在“勇峰 X”轮与“蓝海 XX 号”浮船坞中间位置消

失。结合分析海兰信小物标雷达系统的记录，30 日 2052 时，“无”

船的雷达回波位于“勇峰 X”轮与“蓝海 XX 号”浮船坞的回波

连线中间，与“勇峰 X”轮相距约为 280 米。调查组推定“无”

船最有可能与“勇”船组主拖缆偏后位置发生碰撞，具体碰撞角

度不明。 

图 11：海兰信公司测绘的两船会遇情况 

（五）“勇”船组号灯号型 

本航次“勇峰 X”轮夜航时显示左右舷灯、3 盏白色桅灯、1

盏尾灯、1 盏拖带灯、后甲板 2 盏工作探照灯照向后方；另在大

桅显示 3 盏环照灯，从上至下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绿色。 

“蓝海 XX 号”主桅装设 4 盏环照灯，但本航次拖带航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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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桅信号灯未供电，夜间不能显示；船体两舷临时装设约 40 个

自亮灯，用于夜间显示。但该种临时性的航行灯光显示方案未经

等效、免除评估，不符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 

五、 事故经过 

1.“勇”船组 

2021 年 3 月 27 日 0830 时，“勇峰 X”轮通过 VHF 向珠海

VTS 报告出港动态。 

27 日 0920 时，“勇”船组从江门市 XX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码头开航，驶往江苏扬中，艏吃水 2.0 米、艉吃水 4.0 米，“蓝

海 XX 号”浮船坞吃水 0.8 米。 

30 日 1920 时，船位 26°30′.0N/120°06′.5E、航向 025°、航速

6.7 节，三副到驾驶台接班指挥操纵船舶，船长离开驾驶台。 

约 2030 时，“勇”船组航至宁德浮鹰岛附近海域。 

2038 时，船位 26°33′.3N/120°11′.7E、航向约 025°、航速 4.8

节，三副在雷达上发现有来船（即“无”船），方位 315°、距离

约 2 海里。 

2047 时，船位 26°34′.0N/120°12′.1E、航向约 25°、航速 4.8

节，三副目视发现来船，可分辨来船的红绿舷灯，方位 315°、距

离约 1 海里，三副指令水手向右转向 10°，同时通过 VHF 呼叫该

船，未获回应，又用手提式信号灯照射该船，并拉响汽笛；三副

观察到来船向右转向，幅度不大，其后只能看到来船左舷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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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50 时，船位 26°34′.1N/120°12′.1E、航向 27.1°、航速 4.6

节，来船在“勇峰 X”轮左正横距离约 200 米至 300 米通过。 

2051 时，船位 26°34′.3N/120°12′.2E、航向 20.4°、航速 4.9

节，三副在驾驶台左舷连续观察几分钟，目视来船在本船正横后

100 米，于是返回驾驶台。 

2052 时，船位 26°34′.3N/120°12′.3E、航向 44.7°、航速 4.9

节，三副再走到驾驶台左舷，发现小船灯光信号消失了。 

三副立即停车，拉警铃，又使用“前进一”重新启动主机。 

2100 时，船位 26°34′.5N/120°12′.4E、航向 41.7°、航速 2.5

节，船长上驾驶台。 

2142 时，该轮向宁德海事局交管中心报告，称其在浮鹰岛

东北面水域（26°34′23″ N/120°12′07″E）疑似与小渔船会遇时，

渔船灯光消失，怀疑小船出事。 

2202 时，该轮向右转向调头。 

2325 时，宁德海事局交管中心指令“勇”船组就近抛锚。 

2.“无”船 

由于该轮沉没，船上 1 人死亡，3 人失踪，无获救生还人员，

调查组无法获取该轮相关具体指挥操作信息。根据 VTS、AIS 系

统记录和家属询问笔录分析如下： 

3 月 30 日 1928 时，何 XX 夫妻、盛 X、高 XX、陈 XX 共 5 人

乘坐电动三轮车到达东澳码头。 

1929 时，何妻驾电动三轮车驶离码头，其余 4 人开始通过



 

第 22 页 共 30 页 

泡沫筏登上“无”船。 

1931 时，该船上照明灯光开启。 

1937 时，该船开始倒车驶离东澳码头。 

1938 时许，该船 AIS 信号开始显示，船名：SH，MMSI：

415202101，呼号：05503，船位 26°39′.1N/120°06′.8E 。 

1949 时，船位 26°39′.3N/120°07′.9E、航迹向 134°、航速 7.8

节。该船转向南下。 

2007 时，何 XX 与家属通过微信进行联系。 

2019 时，何 XX 与朋友通过移动电话进行联系。 

2047 时，船位 26°34′.9N/120°12′.3E、航迹向 184.1°、航速

7.1 节；该船轨迹明显向右偏转。 

2052 时，船位 26°34′.3N/120°12′.2E、航迹向 205.5°、航速

4.1 节，该船雷达回波处“勇峰 X”轮与“蓝海 XX 号”浮船坞的

回波连线中间。 

约 2054 时，该船雷达回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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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碰撞示意图 

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2021 年 3 月 30 日 2142 时，“勇峰 X”轮船员向宁德市海上

搜救中心电话报告称：“勇峰 X”轮本航次拖带“蓝海 XX 号”

从珠海开往扬州，2100 时左右航经浮鹰岛附近水域（概位

26°34′23″N，120°12′09″E）时，一小渔船从其左舷经过，过后看

不到小渔船灯光，怀疑小渔船出事。接报后宁德市海上搜救中心

立即启动搜救预案，要求“勇峰 X”轮就地待命并立即核实是否

发生碰撞情况，并通过 VHF 呼叫“威龙 13”轮等附近船舶查看

海面情况。2345 时，宁德市海上搜救中心将“勇峰 X”轮报告的

信息通报当地政府及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求立即排查沿海乡镇是

否有渔船出海失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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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宁德市海上搜救中心联系霞浦县人民政府询问

排查情况，未收到有渔船失联的报告，事发水域海面现场亦无搜

寻发现有失联渔船的迹象。 

4 月 1 日，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向宁德霞浦海事处提交声

明和保证函称：“勇”船组疑似擦碰一艘不知名小舢板，经寻找

至今未发现其踪迹，情况不明。后续如有需要调查处理，公司保

证第一时间配合。当日“勇”船组起锚续航离开事发水域。 

4 月 5 日 0018 时，宁德市海上搜救中心接霞浦海事处转报,

长春镇吕峡村陈 XX 报警称:其丈夫何 XX 和盛 X、陈 XX、高 XX 等

4 个人于 3 月 30 日驾驶刷写“闽狮渔 00XXX”船只，从长春镇吕

峡村东澳码头出海，至今未回港且无法联系。宁德市海上搜救中

心立即协调各有关部门及附近船舶开展搜寻，通过宁德海事局

VTS 中心持续播发航行警告。 

4 月 15 日，在霞浦县长春镇水澳村沿海水域发现一具遗体，

经 DNA 鉴定确认为失踪人员何 XX。 

4 月 22 日，宁德市海上搜救中心经评估失踪人员生还的可

能性，决定将海上搜救行动转为常态化搜寻。 

5 月 21 日，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与“无”船 4 名死亡（失

踪）人员家属达成并签订《关于“3.30”事故损害赔偿和解协议》。 

七、事故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无”船沉没，船上 1 人死亡，3 人失踪。 

八、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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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事故发生在福建沿海海域，当事双方均为在航机动船

舶，适用《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直接原因 

事发时两船处于互见中，“无”船属于在航机动船，“勇”

船组虽然在航，但操纵能力受到限制。两船航行态势构成交叉相

遇局面，“无”船是让路船、“勇”船组是直航船，双方均未严

格遵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导致本起

碰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无”船 

由于“无”船在事故中沉没，且在船人员均死亡或失踪，调

查组无法获知该轮碰撞前所采取的具体避让措施，但综合分析该

船航迹记录，可推定如下： 

（1）无证驾驶 

该船在船人员均未持有有效的渔业船舶驾驶船员适任证书，

不具备驾驶机动船舶应有的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对双方业已形

成的局面和碰撞危险未能作出充分的估计，对海上危险情况辨别

能力不足，存在未能正确辩别“勇峰 X”轮所显示拖带灯号的可

能性。 

（2）未正确判断碰撞危险和采取避让行动 

该船未能正确判断与“勇”船组（包括“勇峰 X”轮、“蓝

海 12”浮船坞以及两船相连的拖缆）存在的碰撞危险，在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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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峰 X”轮后，其船位仍继续接近“勇”船组的拖缆。 

（3）未正确采取让路船行动 

作为让路船，该船未尽可能及早采取大幅度的行动，宽裕地

让清他船。直至碰撞前 5 分钟，才体现有明显向右转向的避让动

作。 

（4）未以安全航速行驶 

该船一直保持在 7 节以上速度航行，事故发生前无发现有减

速的迹象，因而未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

住。 

2.“勇”船组 

（1）未规范显示拖带的号灯号型 

“勇”船组拖带长度超过 200 米，其在夜航时显示的号灯号

型不符合《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2）未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勇峰 X”轮虽在与“无”船相距约 1 海里时采取了向右转

向的避让措施，且与“无”船左舷通过，但未细心查核避让行动

的有效性，直到本拖带船组最后驶过让清“无”船为止。未通过

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发出招引“无”船注意的灯光（探照灯的光

束）或声响信号，在“无”船驶过“勇峰 X”轮仍继续接近本船

组拖缆时发出示警要求注意避让。 

（二）间接原因 

1.“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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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船是已注销登记的原渔业辅助船舶，属于当地乡镇“三

无”船舶，该船的原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已经失效近 5 年，无法确

保船舶处于适航状态；何 XX 等人在购得该船后未有效履行驾驶

自有船舶从事海上水产收鲜生产作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也

未主动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并纳入乡镇“非标”船舶

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2.“勇”船组 

“勇”船组本次拖带未按要求办理拖带检验，被拖船“蓝海

XX 号”轮未持有国籍证书；“勇峰 X”轮船长、值班驾驶员三副

所持船员证书等级不符合该轮主推进动力装置功率的等级要求，

存在安全隐患。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对“勇”船组本航次的拖

带航行未尽到安全监控和管理的责任，存在安全隐患。 

九、责任认定 

（一）不安全行为分析 

1.“无”船 

（1）该船在本起事故中未正确判断碰撞危险和采取避让行

动、未正确采取让路船行动、未以安全航速航行，违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的规

定。 

（2）何 XX 等人在购买该船后，未及时到当地人民政府登记

并接受管理，未有效履行驾驶自有船舶从事海上水产收鲜生产作

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无证驾驶“三无”船舶出海航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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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符合《宁德市乡镇“非标”船舶安全

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2.“勇”船组 

（1）该拖带船组在本起事故中未采取最有助于避碰的行动、

未规范显示拖带的号灯号型，违反《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第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2）该拖带船组本航次拖带浮船坞海上航行未申请拖航检

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第十一条、

《船舶检验管理规定》第十六条。 

（3）“勇峰 X”轮船长夏 XX 和三副郑 XX 所持船员适任证

书等级不满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 

（4）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未有效履行对“勇峰 X”轮安全

与防污染管理主体责任，在船员配备、公司人员职责熟悉培训、

船舶安全检查、船岸应急演习等方面未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管理制

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

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本起事故属两船互有过失的海上交通责任事故，

“无”船负主要责任，“勇”船组负次要责任。 

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一）乡镇“三无”船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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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镇人民政府、吕峡村委会在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的意见》、《宁德市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宁德市乡镇“非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中，对安全隐患和非

法违法行为摸底排查不深入不到位，特别是对“三无”船舶的排

查整治不够到位，未全面建立、健全行政村和船主的船舶安全责

任制。 

（二）“蓝海 XX 号”浮船坞船舶登记 

“蓝海 XX 号”浮船坞本航次被拖带海上航行，未持有船舶

国籍证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三条的规定。 

十一、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一）司法移送建议 

鉴于“无”船当事船员何 XX 等人均在事故中死亡或失踪，

建议对其在本起事故中经调查发现的涉嫌犯罪情形免予移送司

法机关。 

（二）其他处理意见 

（1）建议宁德海事局对“勇”船组在本起事故中涉嫌违反

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2）建议长春镇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吕峡村委会在乡镇

船舶安全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并向霞浦

县人民政府做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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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安全管理建议  

（一）建议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

规范海上拖带营运和所属拖轮的船员配备管理，完善公司安全管

理制度，强化安全培训和职责熟悉培训，严格落实应急演习制度，

切实履行对公司所属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主体责任。 

（二）建议舟山海事局对舟山 XX 海运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监

督检查，促进其全面落实对所属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 

（三）建议江门海事局强化对辖区船舶进出港报告信息的现

场核查力度，加强对辖区船舶动态的掌握，及时发现和纠正辖区

违规水上拖带等违反海事法律法规的不安全行为。 

（四）建议霞浦县人民政府汲取本起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针对所属沿海镇（乡）、村在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的意见》、《宁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

员会关于印发宁德市乡镇“非标”船舶安全生产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加强对乡镇“三无”

船舶的排查整治，全面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村、

船主四级安全责任制。 


